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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妇计询招【2018】18号

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选公告

 为推进依法治院，规范医院管理，防范法律风险，我院拟就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对律师事务所进行公开比选。

一、聘任期限和法律顾问费

首聘3年，法律顾问费按与中选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《常年法律顾问合同》的约定给付。

二、报名资质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必须具备相关司法部门颁发的执业许可证，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,注册律师具有司法部门颁发的律师执业资格证。

（二）执业机构住所地位于江油市城区内，具备开展业务的办公场所；

（三）律师事务所拥有的专职律师不少于4人；

（四）有规范、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；

（五）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执业行为。

（六）指派的律师具有医院法律服务工作能力，并能胜任医院行政事务、经济活动、医疗纠纷、人事劳动争议等日常法律事务的处理。
三、服务范围

（一）提供法律咨询；

（二）开展法律知识培训；

（三）参加医院重要业务的协商、谈判、调解；

（四）起草、审查、修改医院重大合同、协议等法律文书；

（五）审查、修改医院重要规范性文件；
（六）为医院重大法律事务提出法律意见与对策，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；

（七）为医院准备进行的诉讼、仲裁案件进行法律论证、策划，代理参加诉讼(代理费用另行协商)；

（八）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建议；

（九）提供医院管理及业务需要的政策法规文件资讯。
四、报名资料（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套）
   （一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副本；
   （二）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；
  （三）比选申请书；
 （四）报价书；

五、报名方式

请有意向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派人到医院办公室报名，并提交规定的报名资料，截止时间：2018年10月22日17:30，联系人： 李女士 ，联系电话： 1377814717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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